
新竹市政府公共債務管理執行要點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一月四日核定 

九十七年六月三日核定修正第四、第五點 

 

一、  新竹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規範本府公共債務，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公共債務，係指本府為支應公共事務支出所負擔之債務。 

  

三、  公共債務依舉借時間之長短，區分為未滿一年之公共債務及一年以上之

公共債務兩種。  

 

四、  未滿一年之公共債務：  

     （一）舉借目的：為調節庫款收支。  

     （二）債務種類：  

           １、短期借款：本府得視庫款調度需要，適時向金融機構辦理舉借

及償還等相關事宜，舉借時應公開徵詢金融機構報價，以底價

以內利率最低者為簽約對象；利率最低者若有二家以上，則再

比減價；若無金融機構報價時，則另尋金融機構議價。但換約

續借者不在此限。 

           ２、透支：  

             （１）為維護債信，並兼顧時效性及便利性，應以代理市庫之行

庫（以下簡稱代理機關）為對象，並以契約方式為之。  

             （２）市庫總存款戶之存款不足支付時，代理機關應即於簽訂之

透支額度內撥款因應，以維市政正常運作；市庫總存款戶

有存款時，則逕予轉帳抵償已透支之金額。  

             （３）透支契約於到期前得與代理機關合議另訂新契約繼續循環

透支。  

             （４）透支契約草案，須報經財政部同意後再行簽訂。  

           ３、其他：其他不屬前兩目規定之債務，其作業方式依相關法令規

定辦理。  

     （三）債限額度：年度未償債務餘額占本府總預算及特別預算歲出總額之

比率，應受公共債務法之規範。 

  

五、  一年以上之公共債務：  

      （一）舉借目的：為籌措公共建設財源及彌補歲入歲出差短。  

      （二）舉借方式：除依財政部地方建設基金管理委員會之規定向地方建

設基金借款外，亦可向金融機構借款。舉借時應公開徵詢金融機

構報價，以底價以內利率最低者為簽約對象；利率最低者若有二

家以上，則再比減價；若無金融機構報價時，則另尋金融機構議

價。但換約續借者不在此限。 

      （三）舉借期限：最長不得超過六年，但特殊情形者不在此限。  

      （四）債限額度：年度累計未償餘額預算數（存量債限）及每年度舉債

額度（流量債限），占本府總預算及特別預算歲出總額之比率，

應受公共債務法之規範。 



  

六、   本府每年應編列足額預算以支付利息及償還本金，倘因故無法依限支付

利息時，應依規定辦理展期事宜。 

 

七、   本要點奉核定後實施。 


